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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約僱職代 蘇珮儀
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
電子信箱：1003019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100506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九 (376735100E_1110050638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50638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10050638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ICT融入教學示例成

果發表會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5月31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10067689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，係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

課程推動工作圈）辦理；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

全程採「視訊觀看、線上直播」方式進行。透過學科中心

研究及種子教師分享ICT課程學習成果示例，強化教師善用

科技工具及數位教學能力。

三、本次活動資訊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1年6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。

(二)地點：線上分組會議室（網址：https://ghresource.

mt.ntnu.edu.tw/nss/p/TPD09））；議程與相關資訊，

皆公告於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資源平臺活動頁面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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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06 09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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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高級中等學校校長、教務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課務組長或

實驗研究組長，及校內領域/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。

(二)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各學科（資源）中心研究及種子教

師、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領域推動中心代表、

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學術學程教師。

(三)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。

五、實施方式：

(一)活動全程採線上發表。

(二)分組研討：分為國語文、英語文、數學、社會及議題、

自然科學、科技、綜合、藝術、健體及國防教育等場次

進行成果示例發表與經驗分享，增進現場教師專業交流

與對話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本活動開放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參與，全國教師在職

進修資訊網研習代碼為「3438499」，即日起受理報名，

至111年6月12日（星期日）截止報名。

(二)本活動僅核發教師研習時數（全日參與4小時；半日參與

2小時）；公務人員研習時數或其他研習證明，恕無法核

發。

七、本次活動經費與注意事項：

(一)學科中心發表人鐘點費，由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

動工作圈專案經費支應；各中心發表人、與會人員課務

費用補助與相關費用，由所屬中心經費支應。

(二)針對本次活動相關問題，請逕洽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

程推動工作圈黃寶億先生（電話：02─77493665；電子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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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箱：ntnu3665@gssscsc.org）。

八、本局同意市立學校教師參加旨揭發表會期間，經學校同意

後核予公(差)假，並依本局110年2月1日桃教高字第

1100009361 號函檢送之「桃園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公(差)假

派代需求核定項目一覽表」所列之事由，由學校本權責逕

核予所屬教師課務派代。請國立學校及私立學校本權責核

予參加教師公(差)假及課務排代。

九、檢附來文、海報及實施計畫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
副本：
85


